公众的司法心态考证与可接受性司法样态研究

 ——以后现代乡村中国为视角
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目前中国司法似乎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一边是司法机关自己如火如荼的改革及相关的制度构建，一边是公众的质疑和漠不关心。一边是司法机关沾沾自喜观看自己改革的成果，一边是公众不断的怀疑司法公信度的“下降”。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因此研究公众的司法心态，研究中国目前的状况，研究公众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心态成了一个重要司法课题，只有真实准确把握了公众司法心态，才能根据这样的心态，研究我们现有司法制度的缺陷，围绕这些缺陷进行有的放矢的司法改革。对于公众的司法心态的研究，必须进行实证研究，进行现实考证，通过考证不同文化个体，得出科学的心态结论。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制度改革或者创建，才能把司法从目前的尴尬境地中救出来。
乡村中国在民国时期以及解放初期有很多学者都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是他们研究的角度大都不是从司法的可接受性为视角，而是从政治的视角出发进行的。同时现在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公众的心态已经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改变成了一种什么样态正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为此研究这一问题成了司法机关本身的任务。所以这个研究课题显得十分重要。

预期研究的时间安排：3个月时间进行社会调查，1个月时间进行各类数据整理。2个月时间进行文字写作。8月完成初稿。10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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